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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6）

補充公告

有關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

茲提述科軒動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年報所提供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提供下列有關本公司最新業務發展的額外資料。

本公司近期業務發展

A. 電動車輛業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以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三股供股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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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年報及通函所披露，本集團持續發展其新能源業務，並收到若干客戶
的採購訂單。然而，由於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壓力，本公司須重新安排或延遲
生產時間表，以便減低營運資金流出。因此，本集團只能將採購訂單分拆成
若干批次，此舉可能會延長完成手頭採購訂單在客戶預計交付時間表內向
客戶交付所需的時間。

誠如年報所進一步披露，本集團接獲向墨西哥一家全球最大的烘焙公司供
應合共1,000個箱式底盤之訂單，其中200個單位之訂單已於二零二三曆年上
半年完成。其餘單位已部分完工，但由於客戶要求修改而推遲交付。本集團
已考慮另一種分銷管道，透過若干當地經銷商繼續將箱式底盤出口到墨西哥。

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成功物色到一家當地經銷商在墨西哥分銷箱式底
盤，而本集團可開始付運安排，惟受限於當地認證程序。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經已取得超過 140,000,000港元訂單，預計將於截至二
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交付。此外，本集團正在與若
干來自香港、東南亞、美國及非洲的新客戶磋商訂單，繼續探索在該等地區
擴展其客戶基礎。

B. 採礦業務

經修訂採礦計劃

誠如年報所述，本公司正考慮實施經修訂採礦計劃。經修訂採礦計劃採用
最新現代技術，與初始採礦計劃相比，能夠以更有效的方式提取鈣芒硝礦
中的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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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報告結果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以中國科學院提供的最新採礦技術及提取解決方案為
基礎，中國天辰發表有關經修訂採礦計劃之可行性研究報告（「可行性報告」），
其中擬定年產量達到100,000噸小蘇打及80,000噸硫酸銨。根據中國天辰的意
見，經修訂採礦計劃動用 (i)廣西土地（廣西威日之基建及資源所在）；及 (ii)

中國科學院提供的最新採礦技術及提取解決方案，比原採礦計劃更具經濟
效益。根據可行性報告，預期在實施經修訂採礦計劃後，鈣芒硝礦每年均可
賺取正面收益及純利。

為了如可行性報告所建議在經修訂採礦計劃採納中國科學院所提供的最新
採礦技術，生產設施應連同採礦設施及相關基建一併興建。根據可行性報
告，在經修訂採礦計劃項下，所有相關生產設施、採礦設施及相關基建將在
廣西土地上興建。

可行性報告進一步建議，由於鈣芒硝礦的位置與現有公用設施基建（如管網）
相距較遠，為實施中國科學院提出的最新採礦技術，需要為鈣芒硝礦興建
額外基建以連接公用設施基建。本公司明解，興建與現有公用設施基建相
連的基建，即在地表建造管線及電纜，可能無需另行取得土地使用權。

根據中國天辰的估計，興建上述基建及運營經修訂採礦計劃需要的初步投
資及營運資本大約人民幣 350,000,000元。於項目開始後，預期詳細基建藍圖
設計及建設工作將於18至24個月內完成。

廣西土地之最新狀況

誠如年報所披露，本集團收到資源局有關撤銷廣西土地之土地使用權的撤
銷通知（「撤銷」）。因此，廣東土地之相關土地使用權已因撤銷而於本公司截
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全額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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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

儘管出現撤銷，惟誠如年報所披露，本公司已就抗辯撤銷向資源局提出行
政訴訟（「行政訴訟」）。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日第一次開庭審理本集團對周勃先生提起訴訟的期
間，注意到廣西威日可能未能妥為收到資源局函件。經與中國法律顧問商討，
發現儘管廣西威日已先前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致函資源局，澄清（其中
包括）周勃先生不再代表廣西威日，惟資源局仍將若干文件送達至若干個人
（如周勃先生），而非廣西威日指定的代表人士。因此，廣西威日未能按照相
關法律法規獲得回應撤銷通知的時間及權利。

因此，本集團就抗辯資源局發出撤銷的有效性向資源局展開行政訴訟。於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第一次開庭審理。預計將押後至截至二零二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判決。

根據與中國法律顧問的討論，本公司對行政訴訟的結果持樂觀態度。如法
院就行政訴訟作出有利對廣西威日的判決，預期撤銷可被解除。無論判決
是否對廣西威日有利，預計行政訴訟亦可讓廣西威日與資源局展開對話，
就重新發出廣西土地之土地使用權進行磋商。

此外，無論行政訴訟結果如何，預期重新申請廣西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將無
法律限制或困難。

因此，本公司認為，即使訴訟結果不利，廣西威西仍擁有鈣芒硝礦的採礦權，
並可能通過與資源局及╱或地方政府進一步磋商的其他租賃安排，繼續實
施經修訂採礦計劃。因此，本公司認為，即使行政訴訟的結果不利，亦不會
對本公司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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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政府支持

本公司繼續與當地部門維持良好關係。尤其是，本公司就可能實施經修訂
採礦計劃向當地政府提交申請。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當地政府發
出回應經修訂採礦計劃的函件，(i)建議本公司向相關部門提交經修訂採礦
計劃的可行性報告供進一步評估，顯示當地政府繼續支持本公司開發鈣芒
硝礦；及 (ii)解決廣西威日股權結構的歷史問題，詳情於下文進一步披露。

因此，廣西威日已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向當地政府提交可行性報告，並向周
勃先生提出訴訟以完善廣西威日之股權結構，詳情見下文。

鑑於以上各項，本公司認為，於行政訴訟結束後，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廣
西威日可就廣西土地之土地使用權或可允許廣西威日實施經修訂採礦計劃
的任何租賃安排與資源局進行磋商。於本公告日期，廣西威日尚未訂立任
何明確的租賃安排。

完善廣西威日之股權結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的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收購廣
西威日。

自收購廣西威日起直至本公告日期，廣西威日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由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宏高企業有限公司及周勃先生分別持有99%及1%權益，
而周勃先生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的轉讓契據（「契據」）代表本
公司持有廣西威日1%權益。

根據契據，周勃先生就其於廣西威日之權益而言須依據本集團的指示而行
事，包括於獲指示時轉讓其於廣西威日之登記權益。然而，周勃先生一直拒
絕與本集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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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潛在投資者就鈣芒硝礦開發進行磋商及相關盡職調查的過程中，潛在
投資者（包括國有礦業公司之一）對周勃先生作為廣西威日登記股東的身份
提出顧慮，原因為根據廣西威日之公司章程細則，任何重大公司行動（如廣
西威日之股權結構變更或發行新股份）將須獲得全體登記股東的批准。作為
廣西威日的登記股東之一，周勃先生可能會干擾廣西威日的任何集資或合
作機會。

鑑於當地政府及潛在投資者所提出之上述顧慮，本集團已根據契據指示周
勃先生向本集團轉讓其於廣西威日之所有登記權益，而周勃先生拒絕合作。
因此，於二零二四年二月，本集團於中國就根據契據轉讓周勃先生於廣西
威日之登記權益向周勃先生展開訴訟。法院已受理案件，並已於二零二四
年五月二十日第一次開庭審理。

由於契據乃由多方簽訂，其中包括陳重振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其已於二
零一五年五月八日逝世），法院已作出指示，待有關彼之繼承安排之若干行
政程序完成後，方繼續審理案件。預期該等行政程序將於二零二四年九月
前後完成，屆時將安排第二次開庭審理。

根據本公司之中國法律顧問之意見，預期法院將押後至截至二零二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判決。

經修訂採礦計劃下鈣芒硝礦採礦權估值之評估

根據與估值師之初步討論，倘本公司採納及實施經修訂採礦計劃，由於 (i)

經修訂採礦計劃為採礦效率提供額外價值；(ii)經修訂採礦計劃預期將產生
除稅前正面溢利淨額，且根據可行性報告，鈣芒硝礦具有商業價值；及 (iii)

本公司繼續持有該礦的開採執照，其有效期為直至二零四一年，故鈣芒硝
礦之採礦資產並無減值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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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及合作機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供股的通
函所披露，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餘額僅
約為5,600,000港元。鑑於可行性報告之以上結果，本公司正積極探索集資機
會以為經修訂採礦計劃之投資出資。

鑑於本公司之現金餘額為低，而經修訂採礦計劃所需之初步投資為高，儘
管本公司已決議進行供股，本公司認為，由於近期市場環境，透過公開要約
或供股為經修訂採礦計劃籌集足夠的大量資金可能存在困難。因此，供股
的所得款項預期將用於本公司之電動車輛業務，以藉上文所披露之本公司
手頭採購訂單產生進一步正面現金流量。

儘管如此，本公司仍然與多方潛在投資者就實施經修訂採礦計劃之出資之
集資機會進行磋商。然而，鑑於近期投資氣氛及宏觀經濟環境，尚未有相關
集資機會得以落實。本公司亦考慮與中國其他採礦公司（包括國有採礦公司）
合作，以共同發展鈣芒硝礦及實施經修訂採礦計劃。

倘任何集資及合作機會得以落實，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以知會公眾。

鈣芒硝礦開展營運之預期時間表

根據中國天辰之可行性報告，於(i)設施建造完成；及(ii)具備充足營運資本後，
鈣芒硝礦可根據經修訂採礦計劃開展營運。

誠如上文所闡述，預期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完善廣西威
日之股權結構後，本公司可能於二零二五年下半年進行集資活動或引入戰
略性投資者以於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開始實施經修訂採礦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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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採礦計劃的實施將受（其中包括）以下各項所限：(i)實施經修訂採礦
計劃所需的資金；及 (ii)本公司董事會經考慮本公司之現金流量及根據經修
訂採礦計劃將進一步進行之鈣芒硝礦估值報告等因素後之批准。

因此，本公司認為，經修訂採礦計劃（倘得以實施）可允許本公司解決有關廣
西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問題之不確定性，並促進鈣芒硝礦之發展。

倘本公司決定實施經修訂採礦計劃，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
告以知會公眾。

一般事項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之其他資料及內容。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年
報之內容均維持不變，並將就所有目的而言繼續為有效。

代表董事會
科軒動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韌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韌先生、Miguel Valldecabres 
Polop先生及陳凱盈小姐，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炳權先生、李國樑先生及
拿督陳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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